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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授权的视频获“泼天流量”

2024年11月，“大福在成长”发布了一则“失
业后发现出门旅行并不快乐”的视频，讲述了自
己被裁员后出门旅行，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快乐，
更多的感受是无聊。此视频引发了诸多网友的
共鸣，也有不少网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今年4
月26日晚上9点，一个账号未经授权将“大福在
成长”的这条视频跨平台搬运，话题阅读量急速
攀升，讨论量也水涨船高。

“这件事还是我身边的亲朋好友告诉我
的，那天我在微信里收到了很多消息。”4月 27
日上午，“大福在成长”在朋友的提醒下得知此
事，并在第一时间向搬运的账号发私信，要求
其删除视频，并警告将报警处理。“大福在成
长”告诉记者：“我自己创建账号这件事情，身
边的亲朋好友都不知道。我失业之后做自媒
体，也是悄悄做的，实际上不想被熟人看到，因
为觉得特别不好意思。”

在发现视频被搬运后，“大福在成长”也积
极与平台沟通。“我首先是去举报抄袭，但是站
外的搬运不会认定为抄袭，后面就只能举报侵
权、侵犯肖像权，这个是通过了。”然而举报过
后，视频依旧未被删除，“大福在成长”果断选
择报警：“因为那天我看到词条已经有5000万多
的阅读量，因为热度一直在上涨。我看着词条
从5000万、6000万涨到7000万，害怕越来越多
身边的人看到，所以就报警了。”她向警方求助，
希望获取搬运者的实名信息或联系方式，以便
直接沟通删帖。“但是我被告知这是个人隐私，
如果需要的话得去起诉，法院在诉讼过程中会
出具调查函，警察才有权把对方信息给我。”

4月27日下午，“大福在成长”前往法院，但
因为准备不足没能起诉。当天下午，她再次发
布短视频讲述自己的遭遇，“27日下午我在视
频中讲述了原委。”但事情依旧没有转机。4月
28日，“大福在成长”咨询了律师准备起诉，这
时才发现该视频已经被下架。她告诉记者：

“可能是因为平台的处理生效了，发布视频后，
热心粉丝和网友也帮我反复向平台举报，帖子
最终删掉了。”截至视频被下架之前，视频话题
浏览量已经达到 1.4亿，讨论量 1.6万，一场流
量风波暂时告一段落。

搬运短视频侵权纠纷屡见不鲜

记者搜索发现，在短视频行业繁荣发展的
背景下，视频搬运侵权问题突出，损害原创作者
权益。在另一起诉讼中，陈先生是百万粉丝短
视频博主，专发创意商品推荐视频，他发现梁先
生在其他平台搬运其作品、去除水印。陈先生
认为梁先生侵害其信息网络传播权，平台也监
管不力，遂将二者告上法庭，索赔103万元。

该案件中，双方对梁先生侵权无异议，但在
赔偿数额和视频性质认定上存在分歧。陈先生
称梁先生恶意侵权，且自己视频独创性高、价值
大；梁先生不认可百万赔偿，平台方则认为陈先
生部分视频独创性不足，应属录像制品。

短视频到底属于视听作品还是录像制品？
法官解释，在这一类侵权纠纷案件里，对视频的
定性不同，直接影响赔偿数额的判定，视听作品
的赔偿金额通常高于录像制品。北京互联网法
院经审理，根据视频拍摄手法、编排等情况，认
定部分视频为视听作品，部分为录像制品，推定
陈先生为制作者。梁先生未经许可发布视频，
侵害陈先生信息网络传播权，应担责；平台无触
发审核管理义务，不担责。最终，法院判梁先生
赔偿陈先生经济损失 50000 元及合理开支
22500元。平台还对其做了封禁处理。

未经授权擅自搬运视频侵权

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认为，“大
福在成长”对其所发布视频享有著作权，他人
未经授权擅自搬运视频属于侵权行为，侵犯了
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著作权利。

“大福在成长”有权向平台反映侵权行为，
要求删除侵权视频。平台作为信息存储空间

的提供方，一般适用通知删除规则。根据《民
法典》规定，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
行为的，权利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
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通知应当
包括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及权利人的真实身
份信息。

“大福在成长”举报侵权后，平台未及时采
取删除等措施，对于损害扩大部分需承担连带
责任。如果平台对侵权行为明知或应知，对侵
权视频进行推荐则构成帮助侵权。未经“大福
在成长”授权，发布账号将其视频搬运至其他
平台，侵犯了其著作权中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等
权利。如果视频中包含“大福在成长”的肖像，
且搬运者未经同意使用，还侵犯了其肖像权。

原创作者在发布时有方法明确归属

针对此次侵权风波，“大福在成长”向记者分
享了维护自身权益的经验。“在创作的时候，首先
要写清楚不允许被搬运。因为每个人避免不了
会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一些东西，在分享图
片的时候记得打水印，视频的话也是可以把水印
加在中间的。第二步可以在作品、主页上面写清
楚，禁止搬运、侵权必究的类似话术。”

在此提醒，在日常创作中，创作者首先应
保留好创作过程中的原始素材、创作思路记录
等，明确作品创作完成时间，这有助于证明作
品著作权归属。其次，发现侵权行为后，要及
时固定证据。再者，与侵权人沟通时，务必保
留好沟通记录，若沟通无果，果断寻求法律途
径，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侵权者承担停止侵
权、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与此同时，平台也需承担一定的监管责
任。一方面，要完善内容审核机制，通过技术
手段和人工审核相结合，及时发现和处理侵权
视频；另一方面，当接到原创作者的侵权投诉
时，应迅速采取措施，如封禁侵权账号等，并积
极协助作者维权。

搬运视频侵权行为不仅损害了原创作者
的利益，也扰乱了短视频行业的健康发展秩
序。无论是创作者、平台还是普通用户，都应
尊重知识产权，遵守“先授权后使用”原则，共
同营造一个鼓励原创、保护版权的良好网络环
境。 （据《扬子晚报》）

短视频被搬运上热搜阅读过亿
“泼天流量”并未让创作者开心，举报“网络搬运工”遭遇维权难

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瞬息千里，但视频搬

运现象往往让很多原创作者权益受到侵害，

而维权则十分艰难。近日，短视频创作者

“大福在成长”发布自己失业后生活的视频

被搬运至其他平台，不仅上了热搜，话题量

还破亿。“泼天流量”并未让她开心，因为自己

本人并未授权，同时个人隐私还被“广而告

之”，她私信要求对方删除却未被理睬。无奈

的她聘请律师准备提起诉讼，诉求就是让对

方删帖，这一视频终于被删除。近日，创作者

向记者讲述了自己艰难的维权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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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金槌拍卖行拍卖公告（25-40）
受委托，本行将于 2025年 5月 30日（星期五）下午 3时在中拍平台（https://paimai.

caa123.org.cn）采用网络竞价方式对吴忠市盐池县城明翠苑小区、龙辰苑小区、裕民小区、
紫东苑小区多套住宅房进行公开拍卖。

其它公告事项：
1.拍卖标的均依据现状进行拍卖，土地使用权面积均为每套房屋分摊土地面积，竞

买人须实地勘察标的，我行自即日起组织竞买人勘察标的，具体标的详见拍品明细表。
2.有意竞拍者请于拍卖会前交纳 3万元/套的竞拍保证金至我

行账户后，持有效身份证件和交款凭证办理报名登记手续，未成交
者保证金在拍卖会结束后五个工作日内全额退还。

报名地址：1.银川市金凤区亲水北街万达中心B座1801室
联系电话：0951-4013543 4013553

2.盐池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三楼会议室
联系电话：姚女士15595589551 马女士18295576426

受委托，我行将于2025年5月30日上午10时在中拍平台采用网络竞价的方式对吴忠市
盐池县城西花园小区、惠泽苑小区、民生花园小区多套住宅房进行公开拍卖。

一、竞买注意事项：
1.标的依据现状进行拍卖，竞买人须实地勘察标的，我行自即日起组织竞买人勘察标的；
2.本次拍卖成交价款中包含土地出让金，标的土地使用权面积均为每套房屋分摊土地面积；
3.本次拍卖标的暂未办理《不动产权利证书》，拍卖成交后，由委托人协助买受人办理产

权手续，办理产权手续时所产生的相关税、费均按国家规定由委托人和买受人各自承担（按照
约定买受人须承担房产契税、3.05%的土地契税和印花税等）；

4.有意竞拍者请于拍卖会前交纳3万元/套的竞拍保证金至我行账户后持有效身份证件
和保证金交纳凭证办理报名手续。未成交者保证金在拍卖会结束后三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
退还。【户名：宁夏中鹿拍卖行（有限公司），账号：25070140100002423，开户行:宁夏银行盐池
支行】；

5.本次拍卖房屋可协助办理按揭贷款，贷款结果以银行审批为准
【咨询银行：宁夏银行盐池支行，王经理13895221503】；

6.拍卖成交后，买受人需向中拍平台另付0.15%的软件使用费。
二、报名地址：1.银川市金凤区通达北街45号（原老干部楼）

2.盐池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三楼会议室
三、联系方式：蔡女士13909581170 温女士18195109181

宁夏中鹿拍卖行拍卖公告

我公司沼气站的 51项机械设备等经公司资产处置领导
小组认定完全报废，需要进行资产处置。经评估公司按国有
资产处置流程会议研究决定，按程序向 5家以上收购单位询
价，询价结束后以价高者优先。现就沼气站的51个完全报废
机械设备，进行公告，有意者踊跃报名，报名期限为登报之日
起7个工作日，具体事项以与公司面议为准，联系人：宁夏农垦
贺兰山生物肥料有限责任公司王跃军，电话：15226218282。

宁夏农垦贺兰山生物肥料有限责任公司

公 告 宁夏常玉轩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我委受理的银川时代高科电子有限公司与你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仲裁庭作出

（2024）银仲字第0699号裁决书，裁决：一、申请人银川时代高科电子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宁夏常玉
轩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2021年12月13日签订的《小区车位合作管理协议书》于2025年2月11日
解除；二、被申请人宁夏常玉轩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自本裁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银川时
代高科电子有限公司支付北鑫苑小区车场设备款14065元及违约金20000元；三、被申请人宁夏常玉
轩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自本裁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银川时代高科电子有限公司支付鸿
兴达大院车场设备款7660元及2024年10月31日前的利息600元；并以下欠设备款7660元为基数，
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35%的标准支付自2024年11月1日
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四、申请人银川时代高科电子有限公司的其他仲裁请求不予支
持。本案仲裁费2013元，由被申请人宁夏常玉轩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969元，申请人银川时
代高科电子有限公司负担44元。本案公告费300元由被申请人宁夏常玉轩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负担。申请人银川时代高科电子有限公司已预交的仲裁费不予退还，由被申请人宁夏常玉轩物业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负担的仲裁费、公告费连同第二项、第三项裁决款项一并支付给申请人银川时代高
科电子有限公司。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裁决书。限你
公司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银川市民大厅D区二层204号房间领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仲裁委员会

仲 裁 公 告


